绵竹市学生资助政策宣传资料（困难学生资助政策）

	学段
	项目名称
	资助对象
	主要用途
	资助标准
	受助学生比例
	办理流程

	学前教育
	 三儿资助
	在经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立的普惠性学前教育学校正式注册的在校生中孤儿、残疾儿童和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年龄在3—6周岁。
	减免保教费
	1000元/生·年
	上级下达指标，约占在校幼儿的10%。
	资助金一般是按学年申请和评审，分学期发放。

基本流程：
家庭经济调查—纳入困生信息库—学生申请—班级、年级、学校“三级评议”—公示—报县级资助中心审核备案—发放

	义务教育
	寄宿生生活补助
	在我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贫困寄宿学生。
	补助生活费
	小学1000元/生·年
初中1250元/生·年
	上级下达指标
	

	普通高中
	国家助学金
	具有正式注册学籍的普通高中在校生中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学习和生活费开支
	生均2000元/年，按实际情况分为三档
	上级下达指标
	

	
	免学费
	
	免学费补助
	920元/生·年
	上级下达指标
	

	中职教育
	国家助学金
	具有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的一、二年级涉农专业学生和一、二年级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生活费用开支
	2000元/生·年
	一、二年级非涉农专业总人数的20%
	

	
	免学费
	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在校学生；对民办学校全日制在校学生参照公办同类型同专业标准进行免学费补助。
	免学费补助
	1950元/生·年（民办学校学费超过1950元按1950元免除，低于1950元按实际学费免除）
	100%受助
	

	高等教育
	生源地助学贷款
	根据国家批准设立、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新生和在校生、研究生。
	缴纳在校期间的学费和住宿费，在校期间国家财政贴息
	一年一贷，本专科最高不超过8000元，研究生最高不超过12000元。
	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和在校生均可申请。
	网上申请后持相关资料到资助中心办理并签订合同。

	
	入学交通费补助
	每年高考考入全日制普通高校的家庭经济困难新生（高中应届毕业生）
	补助路途交通费用
	省内院校500元
省外院校1000元
	上级下达指标
	到就读地高中或学生资助中心申请。



绵竹市学生资助政策宣传资料（建档立卡学生资助政策）

	学段
	项目名称
	资助对象
	主要用途
	资助标准
	受助学生比例
	办理流程

	建档立卡学生资助政策
	学前政策
（2016春起实施）
	所有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幼儿
	减免保教费
	公办园按实际收费免除；民办园按本地同类型公办园免除标准给予补助，收费高于补助标准部分由学生家庭承担
	建档立卡幼儿100%受助
	学生申请—班级、年级、学校“三级评议”—公示—报县级资助中心审核备案—发放

	
	义务教育政策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寄宿学生
	补助生活费
	小学1000元/生·年
初中1250元/生·年
	建档立卡寄宿学生全部享受
	

	
	普通高中政策
	普通高中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
	补助生活费
免除学费
	助学金最高档次
免学费920元/生·年
	普高建档立卡学生全部享受
	

	
	中职特别资助政策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中职学生
	生活补助
	1000元/生·年
	建档立卡中职学生
	网上申请—生源地教育及扶贫部门会审—公示—发放

	
	本专科特别资助政策
	2016年至2020年新入学的建档立卡家庭全日制本专科学生
	学费资助和生活补助
	4000元/生·年（学费资助2000元，生活费补助2000元），连续资助到学业结束。
	2016年至2020年新入学的建档立卡家庭全日制本专科学生
	网上申请—生源地教育及扶贫部门会审—公示—发放

	
	教育扶贫救助基金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
	解决享受现有资助政策后还存在的与就学直接相关的特殊困难
	每户每年：
学前、小学500—800元；
初中800—1000元；
高中（中职）800—1500元；
大学1000—2000元。
	有救助需求的建档立卡家庭自愿申请
	学生申请—村级初审—镇乡复审—县级审定—公示—发放




绵竹市学生资助政策宣传资料
（文字版）
一、我市已执行的资助政策项目
（一）学前保教费减免
政策内容：对我市普惠性幼儿园正式注册的在校生中的孤儿、残疾儿童和家庭经济困难的儿童减免保教费，年龄在3-6周岁。资助比例约占在校幼儿的10%，减免标准为每生每年 1000 元。
申请地点：学生就读幼儿园
（二）义务教育阶段“三免一补”
政策内容：对我市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所有学生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免除作业本费，并按照小学每生每年 1000 元、初中每生每年 1250 元的标准补助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资助名额由上级下达。   
申请地点：学生就读学校
（三）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
政策内容：对我市具有正式注册学籍的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生均每年 2000 元的助学金。按省上要求，我市按实际情况划分了三个档次，分别是3500元、2000元、1500元，资助名额由上级下达。
申请地点：学生就读学校
（四）普通高中免学费
政策内容：对我市具有正式注册学籍的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费。减免标准为920元/生·年，资助名额由上级下达。
申请地点：学生就读学校
（五）中职国家助学金
政策内容：对我市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年级在校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每生每年 2000 元的助学金，资助比例为一、二年级非涉农专业总人数的20%。
申请地点：学生就读学校
（六）中职免学费
政策内容：对我市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三年级在校学生，在职业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批准、符合国家标准的民办中等职业学校就读的一、二、三年级学生全部免学费。财政补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1950 元，民办学校参照公办同类型同专业标准进行免学费补助。
申请地点：学生就读学校
（七）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政策内容：由国家开发银行四川分行与绵竹市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向我市普通高校新生和在校生提供支付学习期间所需的学费、住宿费的助学贷款。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信用贷款，不需要担保和抵押，学生和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为共同借款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贷款金额最高为本专科学生8000元，研究生12000元。助学贷款一年一贷，无比例限制，应贷尽贷。
申请地点：学生户籍所在地县级学生资助中心
（八）大学新生交通费补助（资金量很少，名额有限）
政策内容：向我市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含高职）录取的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应届毕业生提供交通费及入学后短期的生活费用。补助标准为省内院校录取的新生每人 500 元，省外院校录取的新生每人 1000 元，资助名额由上级下达。
申请地点：学生就读学校或学校所在地的县级学生资助中心
二、建档立卡户特别资助政策
学前教育。从2016春季学期起对所有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幼儿减免保教费。公办园按实际收费免除，民办园按本地同类型公办园免除标准给予补助，收费高于补助标准部分由学生家庭承担。跨县就读的幼儿由户籍地提供建档立卡贫困证明，在就读地享受资助。
义务教育。从2016年秋季学期起，优先将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寄宿学生全部纳入“一补”范畴补助生活费。学生在就读学校申请资助。
普通高中。从2016年秋季学期起，按最高档次为普通高中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提供国家助学金，并据实免除学费。学生在就读学校申请资助。
中职教育。从2016年秋季学期起，对所有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中职学生在发放中职助学金的基础上再给予每生每年1000元生活补助。学生在四川省学生资助网上申请资助。
高等教育。对所有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新入学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按照每生每年4000元的标准给予资助，其中学费2000元，生活补助2000元），连续资助直到学业结束。学生在四川省学生资助网上申请资助。
三、申请资助金流程
（一）基本资助流程
调查。需受助的学生请在每年3月或9月，向就读学校递交家庭情况调查表和家庭经济困难证明材料。
入库。实行“班级、年级、学校”三级认定，对学生家庭困难程度进行分档（特别困难、困难、一般困难三个档次），并将此类学生纳入贫困生信息库。
申请。已入库学生书面向学校申请资助。
初审。再次进行“三级认定”，确定拟受助名单。
公示。学校将拟受助学生名单在学校内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
审定。名单报教育主管部门审核。
发放。学校组织受助学生办理银行资助卡，委托银行按核定名单将助学金划转到学生银行卡。
存档。所有资助资料学校留存，规范整理装档备查。
（二）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特别资助
1. 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高教育。就读上述学段的建档立卡户学生分别纳入相应的资助项目，申请与一般资助流程相同。
2. 中职教育。每学期在线申请、线上线下审核公示的方式进行。
学生在线申请。每年春季学期于2月1日至3月31日开放注册申请，秋季学期于8月1日至11月15日开放注册申请。
县级教育、人社、扶贫部门审核公示。分别在每年4月30日、11月25日前完成。
资金发放。春季学期一般在5月底前完成资助工作，秋季学期一般在12月底前完成。
3.本专科学生。采取每学年在线申请、线上线下审核公示的方式进行。
学生在线申请。每年8月1日至10月20日注册申请。
高校审核。每年10月31日前完成。
县级教育、扶贫部门审核公示。每年11月15日前完成。
[bookmark: _GoBack]资金发放。每年12月底前完成
